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沈阳药科大学从在校硕士生 

中选拔硕博连读博士研究生的规定（修订稿） 

一、总则 

硕博连读攻读博士学位者（简称硕博连读生），必须是德、

智、体全面发展，品学兼优，理论联系实际，科研创新能力强，

确有作为博士生培养前途的优秀硕士生，选拔中贯彻择优原则，

保证质量。 

二、报名条件 

1.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具有正确的政治方向，热爱祖国，

愿意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，遵纪守法，品行端正。 

2.身体和心理健康状况符合招生规定。 

3.在学硕士二年级学术型研究生，学位论文开题后已有阶段

性科研报告，学习目的明确对学术研究有浓厚兴趣，科学作风严

谨，实事求是，具有较强创新精神和科研能力。导师通过对其知

识与能力的考察已能初步判断其具备硕博连读条件。 

4.具有较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业知识，国家理科基地

班学生申请硕博连读需修满硕士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规定的学

分，学习成绩优秀并不得有补考课程；其他全日制学术型硕士研

究生申请硕博连读需修满硕士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规定的学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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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习成绩优秀并不得有补考课程,并满足以下条件： 

（1）所有硕士研究生课程的平均学分绩列本专业学术型硕

士研究生排名前二分之一。 

（2）硕士阶段（截止申请当年 3月 31 日前）以第一作者公

开发表 1 篇或 1篇以上与本人硕士课题相关的 SCI 收载论文，硕

士导师为通讯作者，沈阳药科大学为第一通讯单位。（各学科可

根据学科情况确定是否执行该条标准并报研究生处备案，备案后

如需改动须经校学位委员会审核通过） 

(3) 如不符合第（1）点成绩要求的学生，在硕士阶段（截

止申请当年 3 月 31 日前）以第一作者公开发表 1 篇以上与本人

硕士课题相关的高影响因子 SCI 收载论文（由各自学科认定），

硕士导师为通讯作者，沈阳药科大学为第一通讯单位，可免除成

绩要求破格申请硕博连读。 

5.有至少两名所报考学科专业领域内的教授（或相当专业技

术职称的专家）的书面推荐意见。 

三、报名要求 

1.硕博连读工作原则上仅面向校内专职博士生导师，每名导

师（含跨专业招生导师）原则上招收硕博连读生不超过 2 名，占

用博士研究生导师当年的招生计划。 

2.硕士阶段导师为硕士导师的学生申请硕博连读可以更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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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师，硕士阶段导师为博士导师的学生申请硕博连读原则上不允

许更换导师。 

3.为适应博士生培养宽口径的要求，可选拔少量跨学科硕博

连读生，招生人数不超过本专业招生人数的 10%。相关学科的优

秀硕士生经其导师和所在学科推荐，博士生导师和所报考学科同

意接收后，可申请跨学科攻读博士学位。 

四、选拔办法 

1．由研究生本人提出书面申请，导师推荐。 

2．研究生处负责审核申请人的课程学习成绩。 

3．申请人在分科委员会上作科研工作报告，分科委员会考

核其是否具有攻读博士学位的条件和能力，确定初步名单，经公

示无误后，报主管校长批准后实施。 

五、学制与学位 

1．硕博连读生的总学制（硕士-博士连读）一般为五年。 

2．硕博连读生直接做博士学位论文，若在博士论文答辩时，

答辩委员会认为未达到博士学位水平，但已达到硕士学位水平，

可根据有关规定授予硕士学位。 

 

六、附则 

1.本规定由研究生处负责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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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本规定自下发之日起执行。 

 

 

注：1. 标准分 Z是以学生单科的原始分与该单科的总平均分的离差，以标准差为单

位的分数，用公式表示为：Z=a*(X-A)/S+b 其中：X为该次考试中考生个人所得的原

始分；A为该次考试中全体考生的平均分；S 为该次考试分数的标准差；a为调整系数，

b为总体期望。 

2.平均学分绩=∑（标准分*学分）/总学分  


